
就业补贴相关政策措施解读

一、援企稳岗政策，重点是做好减、返、缓、补、培工作

（一）减：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

政策内容：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为 1%政策（由原

1.5%降至 1%），企业承担 0.7%，个人承担 0.3%。

适用对象：全区范围内参加失业保险的市场主体。

操作流程：经办机构通过设置系统参数，自动实现费率调整。

实施期限：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

（二）返：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政策内容：大型企业按 2021 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

返还，中小微企业按 90%返还。

适用对象：参保市场主体（含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

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2021 年裁员率不高于 5.5%，30 人（含）以下参保市场主体，裁员

率不高于 20%。

操作流程：实行“免申即享”经办模式，参保单位账号登录 “河

北省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单位网报系统(承德市)”（网址

http://101.75.250.136/record/）进行申领，经办机构通过后台 数

据比对，精准确定符合条件市场主体名单，精准推送返还信息，申

请单位确认后，直接拨付返还资金。

实施期限：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三）缓：困难企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

政策内容：阶段性缓缴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费。

适用对象：先期 5 个特困行业（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

路水路铁路运输），扩展到 17 个行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医

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

仪表制造业，社会工作，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文化艺

术业，体育，娱乐业）所有市场主体。同时，因疫情影响生产经营

出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参保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

均享受这项缓缴政策。

操作流程：实行“免申即享”经办模式，符合缓缴条件的企业

可通过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单位网报系统向参保地（市、县区）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缓缴申请，系统自动审核。也可到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线下申请，窗口受理后系统自动审核。困难企业同时作出书面

承诺。

实施期限：5 个特困行业的困难企业，养老保险缓缴实施期限

为 2022 年 4 月至 2022 年 12 月。17 个行业及所有困难中小微

企业养老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为 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12 月。

失业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为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4 月。缓缴

期间免收滞纳金。

（四）补：对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可享受 3 种补贴（补助）



1.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政策内容：按企业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费、基本医疗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给予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部分。

适用对象：对招用毕业 2 年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就业困难

人员等，与之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中小

微企业。

操作流程：符合条件的单位通过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向参保地经

办机构提出申请，或到经办机构线下窗口办理。经初审后，在人社

网站公示无异议，将审核材料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将

补贴资金拨付。

实施期限：长期。

2.吸纳就业补贴

政策内容：按每人 1000 元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适用对象：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等，并签订 1 年

以上劳动合同的中小微企业。

操作流程：符合条件的单位通过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向参保地经

办机构提出申请，或到经办机构线下窗口办理。经初审后，在人社

网站公示无异议，将审核材料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将

补贴资金拨付。

实施期限：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

3.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岗补助



政策内容：按每人 15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与吸

纳就业补贴政策不重复享受）。

适用对象：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并参加失业

保险的企业。

操作流程：实行“免申即享”经办模式，参保单位账号登录“河

北省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单位网报系统(承德市)”（网址

http://101.75.250.136/record/）进行申领，经办机构通过后台

数据比对，精准确定符合条件市场主体名单，精准推送返还信息，申

请单位确认后，直接拨付返还资金。（目前，系统正在调试，近期

将开通办理业务）

实施期限：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五）培：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政策

政策内容：按每名参保职工 5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留工培

训补助。

适用对象：2022 年，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暂时无法正常生

产经营的市场主体。

操作流程：实行“免申即享”经办模式，参保单位账号登录“河

北省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单位网报系统(承德市)”（网址

http://101.75.250.136/record/）进行申领，经办机构通过后台

数据比对，精准确定符合条件市场主体名单，精准推送返还信息，

申请单位确认后，直接拨付返还资金。

实施期限：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促进重点群体就业政策

（一）鼓励自主创业

1.一次性创业补贴

政策内容：初次创业的给予 5000 元。

适用对象：毕业学年及毕业 5 年内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初

次创业、取得营业执照、正常运营 6 个月以上的。

操作流程：通过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向经办机构提出申请，或到

经办机构线下窗口办理。经初审后，在人社部门网站公示。公示无

异议，将审核材料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拨付资金。

实施期限：长期。

2.初次创业场地租金补贴

政策内容：对初次创业的重点群体，给予最长不超过 3 年的租

金补贴。补贴标准为租赁场地面积 100 平米以下的，每年 3000 元；

100 平米以上的每年 5000 元。实际租金低于上述标准的，据实补

贴。

适用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初次创办小微企业

（不包括入驻创业园区和创业孵化基地的），且租用经营场地或店

铺。

操作流程：通过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向经办机构提出申请，或到

经办机构线下窗口办理。经初审后，在人社部门网站公示。公示无

异议，将审核材料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拨付资金。

实施期限：长期。



3.创业担保贷款

政策内容：对重点群体初次创业的，个人最高可申请 20 万元；

合伙创业最高可申请 130 万元；创办小微企业，最高可申请 300 万

元，财政给予一定贴息支持。

适用对象：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

学生、技工院校预备技师班和高级工班）、脱贫人口。

操作流程：通过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向经办机构提出申请，或到

经办机构线下窗口办理。经审核后，交经办银行办理放贷手续。符

合放贷条件的，由经办银行将贷款资金拨付到申请人在银行开立的

账户或个人社会保障卡关联的银行账户。

实施期限：长期。

4.创业孵化基地房租物业水电补贴

政策内容：入驻创业孵化基地的，给予最长不超过 3 年的房租

物业水电补贴。对发展前景好（带动就业 5 人以上）且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创业项目，可延长孵化期限 1 年。

适用对象：对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城镇

失业人员、脱贫人口入驻创业园区和创业孵化基地的创业项目以及

入驻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创业园的毕业生创办的科技型小微企

业。

操作流程：通过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向经办机构提出申请，或到

经办机构线下窗口办理。经初审后，在人社部门网站公示。公示无

异议，将审核材料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拨付资金。



实施期限：长期。

5.初次创业社会保险补贴

政策内容：社会保险补贴最长不超过 3 年的。

适用对象：毕业 5 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创业领取营业执照

（包括从事个体经营和创办小微企业和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

织，除国家限定行业外），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且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

操作流程：通过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向经办机构提出申请，或到

经办机构线下窗口办理。经初审后，在人社部门网站公示。公示无

异议，将审核材料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拨付资金。

实施期限：长期。

（二）支持灵活就业

1.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政策内容：最高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 2/3，补贴期限最长不超

过 2 年。

适用对象：毕业年度和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

就业的。

操作流程：通过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向经办机构提出申请，或

到经办机构线下窗口办理。经初审后，在人社部门网站公示。

公示无异议，将审核材料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拨付资金。

实施期限：长期。

2.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补贴



政策内容：按照最高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就业见习补

贴，对见习后留用率超过 50%以上的见习单位，见习补贴标准提高

10%，见习期最长 12 个月。

适用对象：对吸纳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 16-24 岁

失业青年（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少数民族县扩大到离校 2 年内未

就业中职学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并按月发放基本生活费的单

位。

操作流程：符合条件的单位通过人社公共服务平台线上向经办

机构提出申请，或到线下经办机构办理。经初审后，在人社部门网

站公示，公示无异议，将审核材料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按规定

发放资金。

实施期限：长期。

（三）困难群体就业援助

1.失业保险扩围政策政策内容：失业人员可申领 6 个月、每月

650 元失业补助金。

适用对象：2022 年度新发生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

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

操作流程：失业人员通过下载安装登录河北人社 App，点击“社

会保障”进行申领。

实施期限：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



政策内容：对困难家庭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每人 2000 元求职补

贴。

适用对象：毕业年度内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贫困残疾人家庭、

脱贫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残疾、烈士子女以及正在享

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

操作流程：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由所在学校或本人通过人

社公共服务平台线上向经办机构提出申请，或到线下经办机构办理。

经初审后，在人社部门网站公示，公示无异议，将审核材料抱同级

财政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发放资金。

实施期限：长期。

3.公益性岗位补贴

政策内容：对通过市场渠道确实难以就业的困难人员进行兜底

安置，给予岗位补贴（含社会保险补贴）。

适用对象：困难毕业生、脱贫人口、长期失业人员等就业困难

人员。

操作流程：符合条件的单位通过人社公共服务平台线上向经办

机构提出申请，或到线下经办机构办理。经初审后，在人社部门网

站公示，公示无异议，将审核材料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按规定

发放资金。

实施期限：长期。

（四）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政策内容：对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按

照初级（五级）1000 元、中级（四级）1500 元、高级（三级）2000

元的标准申领技能提升补贴。按上述规定申领技能提升补贴，同一

职业（工种）同一等级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

年享受补贴次数最多不超过三次。

适用对象：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企业在职职工。

操作流程：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企业参保职工可在职业资格

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登录河北人社公

共服务平台（https：//he.12333.gov.cn）或使用河北人社 APP 申

领技能提升补贴，经系统自动审核，公示通过后，直接发放资金到

本人社会保障卡金融账号。

实施期限：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